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暑期選課規劃表 115.05.12 

※請學藝股長務必將選課相關資訊轉知同學，本資料電子檔可至本校網頁「選課專區」下載。

◎開放課表查詢日期〜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115 年 5 月 24 日；115 學年度暑碩及暑期班：115 年 6 月 13 日。

◎開放選課種類：專門課程、小教加註專長課程、學分學程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大二體育、教育專業課程 。 
◎選課網頁路徑：校園資訊系統→進入學生資訊系統→進入選課系統。[選課系統操作手冊如附件]

◎選課時程規劃如下：【115-1 開學日:115 年 9 月 7 日；115 暑期開學日:115 年 7 月 1 日】

[115-1 舊生第一次選課：登記選課(114-2 第 16 週)]-網路選課 
◆選課日期暨時間：115/06/08（一）10：00 至 115/06/12（五）12:00
◆選課對象：大學部、日間碩士班、博士班、夜間碩士及暑期碩士在職專班等所有舊生

◆查詢本次選課結果日期暨時間：115/06/15(一)10:00 起

◆本次選課無學分數及選課人數下限限制。

◆教學評量及課程回饋評量填寫起迄日：115/05/12(二)10:00 至 115/06/07(日)23:59
◆教學評量及課程回饋評量操作須知請參照附件(每日凌晨 2 時至 5 時為系統資料備份時間，此

時建議勿上網填寫，以免資料無法存取)。

[115-1 輔系/雙主修/公費生/領域專長人工加退選課(114-2 第 17 週)]-紙本送辦 
◆選課日期暨時間：115/06/15（一）08：30 至 115/06/17（三）17:30
◆選課對象：具有輔系/雙主修/公費生/領域專長身分之大學部學生 
◆請至課務組網頁表單下載填寫紙本「輔系/雙主修/公費生/領域專長人工加退選申請表」(因屬

特定身分才可申請，故不開放線上申請)於簽核完成後將紙本送課務組申辦。

[115 暑碩班及暑期班 新、舊生選課：網路即時選課暨人工加退選課] 
◆「網路即時選課」日期暨時間：115/06/24（三）08：00 至 115/06/26（五）23:59
◆「人工加退選課」日期暨時間：115/06/29（一）12：00 至 115/07/01（三）17:30
◆「115 暑期選課結果確認」日期暨時間：115/07/06（一）08：00 至 115/07/12（日）23:59
◆選課對象：欲暑修學生、暑期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及舊生

[115-1 新生第一次選課：登記選課(115-1 開學前)]-網路選課 
◆選課日期暨時間：115/08/24（一）08：00 至 115/08/26（三）17:00
◆選課對象：大學部、日間碩士班、博士班、夜間碩士在職專班等所有新生
◆查詢本次選課結果日期暨時間：115/08/27(四)12:00 起
◆本次選課無學分數及選課人數下限限制。

[115-1 新、舊生第二次選課：即時選課(開學第 1 週)]-網路選課 
◆選課日期暨時間：115/09/04（五）10：00 至 115/09/11（五）12:00
◆選課對象：大學部、日間碩士班、博士班、夜間碩士及暑期碩士在職專班等所有新生及舊生

◆本次選課有學分數及選課人數下限限制。選課人數達最低開課人數，則不受理課程退選。

[115-1 新、舊生第三次選課：人工加退選課(開學第 2 週)]-網路申請後列印紙本送辦 
◆受理申請日期暨時間：115/09/14（一）08：30 至 115/09/18（五）17:30
◆選課對象：大學部、日間碩士班、博士班、夜間碩士及暑期碩士在職專班等所有新生及舊生
◆請至選課系統項下「人工加退選線上申請」登錄確認送出後，列印申請表簽核完成再將紙本

送課務組申辦。【人工加退選課網路線上系統開放時間:自 115 年 9 月 13 日(日)上午 8 時起】

[115-1 選課結果確認：開學第 4 週)]-網路確認 
◆網路線上系統開放日期暨時間：115/09/28（一）08：00 至 115/10/04（日）23:59
◆須完成選課確認者：全校 115-1 有選課的學生 
◆請至選課系統項下「選課確認作業」執行已選課程之確認作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選課作業要點

97 年 4 月 15 日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0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0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7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0 月 1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0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本校學生選課權益與學習品質，特依本校學
則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訂定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選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選課以網路選課（登記選課及即時選課）及人工加退選課方式辦理；教務處得於每
學期依實際需要另訂「選課期程、作業流程及須知」。

三、因教室空間及設備之限制，學生選課優先順序依序為本班學生、本系學生、雙主修學生、
輔系學生、修習領域專長學生、外系學生；本系學生以畢業班學生優先。

四、網路登記選課及網路即時選課期間，學生可自行上網辦理課程之加退選。
選課人數已達上限人數規定，或為特殊情況時，得以人工加退選課方式進行加退選課作
業，經授課教師及系所主任同意後送課務組。
網路即時選課及人工加退選課期間，選課人數為最低開課人數，則不受理課程退選；最
低開課人數，依本校開課及排課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五、逾期加退選須於人工加退選截止後一週內辦理，辦理時須經授課老師及系所主任同意後
送課務組，並義務服務四小時。非個人因素造成之逾期加退選得免義務服務。

六、大學部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分數，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第四學
年每學期不可少於九學分；各學期修讀學分數，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但特殊情況得經系
所主管建議，教務長核定後增減至多五學分。修讀教育學程者，每學期得酌增至多五學
分。另修讀輔系、雙主修者，不受修課學分上限限制。學生因特殊原因不能修足該學期
應修最低學分數，經導師及系主任同意或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教務長核定後，得酌減
應修學分數。申請「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專案者，得不受修習
學分數上限之規定。

七、學生申請上修高年級課程者，於辦理人工加退選作業時，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
管及授課教師同意，始得修習。

八、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相互衝突之科目，開始上課後因課程表調動而發生上課時間衝突
者，應即時辦理加退選，未辦理者，一經查出，凡衝突之科目依本校學則第十七條規定
一律予以註銷。

九、本校學生註冊後，應於加退選截止前完成選課手續，未依規定於期限內完成選課手續者，
得依學則第三十三條規定處理。

十、學生於選課系統完成選課確認作業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並以此作為成績登
錄之依據。未完成選課確認者，選課資料依選課系統記載之資料為準。

十一、學生得依「校際選課要點」辦理跨校選課事項。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務處，

於 114 年 10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 
由 114 年 11 月 4 日校長核准， 
114 年 11 月 6 日公告。



【選課重要事項】 

一、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評量注意事項：請於 115 年 5 月 12 日（二）10:00 至 115 年

6 月 7 日（日）23:59 完成教學評量，便符合抽獎資格。 
二、各學制、課程最低開課人數：

1.大學部：

(1) 專門課程及學分學程課程為 12 人。

(2) 共同必修課程（體育）、通識教育課程（含中文閱讀與表達、英文）、教育專業課

程為 20 人。

2.碩士班：3 人、博士班：1 人、碩士在職專班：12 人。

三、第一次選課(登記選課)無選課人數下限限制（可加可退）；第二次選課（即時選課）

及第三次選課（人工加退選課）有選課人數下限限制，若選課人數達最低開課人數，

則不受理課程退選，請同學特別注意！！

四、課務組於登記選課(新生登記選課除外)及即時選課結束後皆會分別公告選課人數不足

科目停開課資訊，請同學留意若因所選上之課程被公告停開，而導致該學期應修學

分數不足，請務必於下一個階段選課期間辦理加選課程。(停開課資訊見課務組網頁

最新消息公告)。 
五、人工加退選課：

1.本校當學期第 2 週受理人工加退選課，學生申請人工加退選課請至學生資訊系統→選

課系統項下「人工加退選線上申請」登錄確認送出後，列印申請表簽核完成再將紙

本送課務組申辦。

2.辦理人工加退選期間，無法及時尋求兼課教師親自簽核時，可參考以下做法：

＊向兼任教師所屬系所查詢老師電話→連絡並取得老師同意後→委請所屬系所代為簽核。 
＊亦可先以電子郵件方式聯繫教師，取得同意並列印後，委請所屬系所代為簽核，避免因

逾作業時間致使無法辦理人工加退選事宜。

3.逾期加退選須於人工加退選截止後一週內辦理，辦理時須經授課老師及系所主任同意

後送課務組，並義務服務四小時。非個人因素造成之逾期加退選得免義務服務。

4.逾期加退選課結束後，即無法受理任何課程之加退選作業，請同學特別注意！。

六、大學部跨學制上修研究所課程請自網路系統申請並列印人工加退選申請表經師長核

章，於人工加退選課期間至教務處課務組申請並繳納學分費(若已取得碩士學位課程

先修資格者，先修甄選通過之碩士班課程可免收學分費，惟須附先修證明)，始得辦

理選課事宜。

七、學分下限規定：

1.大一至大三為 16 學分，大四為 9 學分。

2.開學後（即時選課及人工加退選課）有學分下限限制，低於選課學分下限不得退選。

3.教務處於開學第三週發送通知請系辦同仁轉知該系未修足下限學分之同學辦理逾期

加選課程。倘未修足下限學分，將依學則第三十三條規定：「當學期應令休學」辦理。



八、選課確認單：

1.學則第四十五條規定：「學生成績之登錄以選課單為憑，選課單上未填選之科目縱有

成績亦不予採認，填選之科目無成績，則以零分計算」。

2.選課確認時間：當學期第 4 週。

3.選課確認方式：以網路系統進行線上核對確認，請同學逕自校園資訊系統＞選課系統

＞選課確認作業，進行所選課程之確認。

4.選課資料若有錯誤請勿執行確認送出，務必親自與教務處課務組聯繫核對，避免選課

資料有誤影響期末成績登錄。

5.同學於選課系統完成選課確認作業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並以此作為成績

登錄之依據。未完成選課確認者，選課資料依選課系統記載之資料為準。

九、期中停修：

1.申請停修課程，應於當學期第 10至 11週內提出並依規定程序辦理完成，逾期不受理。

（與期初加退選逾期一星期內可服義務服務之規定不同！）

2.當學期第 10 至 11 週開放線上申請，請逕自線上申請登錄後送出申請表，並列印申請

表經任課教師、導師及系主任同意後簽名，於第 10 至 11 週期間正式將書面申請表送

教務處課務組申辦，避免第 10 至 11 週因故無法取得相關簽名致使無法辦理停修。

3.審查標準（節錄自申請停修課程作業要點）：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應填妥停修課程申請表，經任課教師、導師、就讀學系(所、學

位學程)主管同意後，送交教務處辦理。

（1）停修課程每學期以該年級最低應修學分數三分之一（四捨五入）為限。

大一至大三可停修 5 學分，大四可停修 3 學分。 
（2）申請停修課程後，當學期仍應達最低應修學分數之規定。

（3）課程停修前之缺曠課時數仍計入該學期總缺曠課時數。

4.無法及時尋求兼課教師親自簽核時，可參考以下做法：

＊向兼任教師所屬系所查詢老師電話→連絡並取得老師同意後→委請所屬系所代為簽核。 
＊亦可先以電子郵件方式聯繫教師，取得同意並列印後，委請所屬系所代為簽核，避免因

逾作業時間致使無法辦理停修事宜。

十、大二體育課程之開設，係配合現有課程架構，供「大二」同學修習，請大二同學於

大二當學年即修畢大二體育課程。

十一、相關選課問題諮詢單位：

1.各系專門課程開課及學分－各系、所辦公室

2.教育專業課程開選課規劃－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分機 3233）
3.通識教育課程規劃－通識中心（分機 3242、3463、3529）
4.選課時程規劃—課務組（分機 3138~3140）
5.學分抵免、成績查詢及學生證—註冊組（3134~3136）
6.系統網路技術—計網中心（分機 3276/3272）



漢 龍 資 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系 統 開 發

台北分公司：11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2 號 5 樓之 3  TEL：02-27893389 傳真：02-27892568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漢龍資訊科技(股)公司 

校務系統操作手冊 

選課系統(學生端) 



選課系統 

第一部份：登入系統 

1-1 進入校務管理系統

1. 選擇「身分

別」

2. 輸入帳號.

密碼及驗證

碼後，按「登

入」

帳號： 學號 

密碼： 身份證 



選課系統 

第二部分：第一階段—登記選課 

2-1 選課系統
1. 點選『進入學生

資訊系統』。

2. 點選『進入選課

系統』。

3. 顯示本班開課科

目



選課系統 

4. 查詢其他系所或

通識課程，點選

『查課程』

5. 可依『系所』、『年

級』、『科目代

碼』、『科目名

稱』、『授課教師』

進行查詢

6. 選課小課表會顯

示已配課科目

7. 點選『加選』



選課系統 

8. 加選成功

PS 若有衝堂或

是不符合加選條

件會顯示提醒訊

息。 

9. 選課小課表即時

顯示已加選課程

10. 於選課小課表上

點選欲退選節

次，點選『退選』 

11. 提醒確認是否退

選

12. 退選成功



選課系統 

13. 選課小課表則會

即時顯示已成功

退選的課程科目

2-2 第一階段選課籤號查詢
1. 點選『第一階段

選課籤號查詢』

2. 已點選『加選』

之課程，會顯示

籤號



選課系統 

3. 可點選『查詢』

4. 查看本科目的登

記選課人數、可

選上人數及個人

取得之籤號是否

暫時進入安全名

單內

2-3 查詢預選結果
1. 點選『查詢預

選結果』

2. 可查看是否選

上



選課系統 

第三部分：第二階段—即選即上 

3-1 選課系統
1. 點選『進入選

課系統』。

2. 即選即上的開

放時間

3. 點選『加選』



選課系統 

4. 將已加選的課

程顯示在選課

小課表上

3-2 我的課表
1. 至『課表查詢』

的『我的課表』 



選課系統 

2. 『我的課表』

會顯示已即選

即上的課程

(代表已選上)



選課系統 

第四部分：第三階段-人工加退選作業 

4-1 人工加選申請
點選『學生人工加

退選單』。 

1. 點選『新增』。

2. 點選『查詢各

系所課程』。



選課系統 

1. 選擇「系所」、

「年級」等查

詢條件。

2. 點選『查詢』。

3. 針對欲人工加

選的科目，點

選「申請」。

4-2 人工退選申請
1. 點選『已選上

課程』。

2. 勾選欲人工退

選的課程，點

選『確定』。



選課系統 

4-3 人工加退選申請單列印
1. 點選『送出申

請單』。

1. 點選『檢視』。

2. 點選『列印申

請單』。



選課系統 

3. 申請單已送至

課務組辦理



選課系統 

第五部分：期中停修作業 

5-1 期中停修申請
1. 點選『期中停修

線上申請』。

2. 點選『新增』。

3. 勾選欲停修的科

目，點選『儲存』。 



選課系統 

5-2 列印期中停修申請單
1. 點選『檢

視』。

2. 點選『列印

申請單』。



【上網填寫「教學評量」操作須知】

※由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https://oaacs.ntcu.edu.tw 進入→點選「教學與課程回饋平台」登入網址 

※進入平台畫面後〜 

1.請選擇身份--「學生」 、 2.「帳號」--請輸入「學號」

3.「密碼」--請輸入「身分證字號」(或「變更後之密碼」)，身分證的「英文字母」，請以「大寫」方式輸入。

【帳號、密碼 與 校務行政系統帳密 相同】
4.「輸入圖片驗證碼」後，按「登入」

※點選「評量專區」

https://oaacs.ntcu.edu.tw/
https://oaacs.ntcu.edu.tw/
https://oaacs.ntcu.edu.tw/
https://oaacs.ntcu.edu.tw/


「教學評量」填寫：點選「教學評量」選項，在「填寫評量」處點選進入填寫畫面

※1.畫面會出現本學期修讀科目，在「編輯」處點選，即可開始填答。

2.每一科目填寫完成務必按「送出」，並確認每一科目均完成填寫。

3.評量結果一旦送出，將無法再做修改。

4.評量結果將做為老師教學改進之參考依據，請務必依事實作答。

5.所填寫的評量內容完全保密，請放心填答。

6.評量結果將在老師送出成績之後，再開放任課教師查詢。



每人填答一份評量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獎項不重複。

個人抽獎獎項個人抽獎獎項個人抽獎獎項

Apple AirPods
(共 4 名)

(共 50 名)

大獎：

小獎： 500元商品券

說明：

說明：團體獎項由班級代表領取。

班級團隊合作獎項班級團隊合作獎項班級團隊合作獎項

班級填答率達標獎： 1,800元商品券

達標門檻： 班級填答率達 70%

1,800 元

踴躍填答，雙重獲獎機會！踴躍填答，雙重獲獎機會！

114-2114-2114-2

教學評量填答活動教學評量填答活動教學評量填答活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務處課務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務處課務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務處課務組

11:59 PM11:59 PM11:59 PM

666555/12/12/12 /07/07/07---
10:00 AM10:00 AM10:00 AM

大學部





2

1

3

4

5

學分修讀及採認方式

1.線上數位課程之成績登錄僅為通過或不通過

3.如為休學期間通過，須先完成復學

2.在學期間完成數位課程修讀，得申請登入課程
並辦理學分採認

4.採認之學分，以六學分為上限

5.學生申請學分採認事宜，應依本校學分採認規定
辦理



類別 

自主學習助學金

跨域培力助學金

扶弱招生助學金

專題發表助學金

全英獎勵助學金

青年學者助學金

 深耕勤學助學金

學生課業學習
獎助學金

學
士
班

申請程序
1.每人每學期每項次以申請 1 次為原則。
2.依教務處公告，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經所屬學系核章後，送教務處審核。

對象為
本校在
學之學士班
學生，不含
公費生、延修
    生及休學生



���學年度第�學期學習規劃諮詢服務

服務項目

填寫線上學習規劃諮詢表單1
教學發展中心協助安排2
與學習規劃師諮詢晤談3

辦公室地址：本校行政樓�樓 A���b（民生校區） 諮詢專線：（��）��������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學習規劃辦公室

諮詢申請流程

掃QR Code填寫諮詢表單

幫助本校大學部同學探索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向，歡迎有興趣的
大學部同學申請學習規劃諮詢服務，進行一對一討論跨域、校學士、
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或自主學習等學習規劃。




